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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绍 兴 市 柯 桥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浙 0603 破申 33 号

申请人：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岩

支行，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柯岩大道 187 号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771946427L。

负责人：宋晖，该支行行长。

被申请人：绍兴欣美进出口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绍兴市柯

桥区绍兴世界贸易中心（南区）2 幢 104 室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33062155618006X9。

法定代表人：蒋丽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申请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岩

支行以被申请人绍兴欣美进出口有限公司未履行（2016）浙

0603 民初 7881 号民事判决书为由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在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查明被执行人绍兴欣美进出口有限公司名

下资产已不足清偿其债务。经申请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岩支行同意及申请，本院根据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

百一十一条的规定，于 2026 年 5 月 8 日启动破产程序，后

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被申请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，本院依法

向被申请人公告进行送达，公告期满后被申请人未在异议期

间向本院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绍兴欣美进出口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8

日注册成立，住所地为绍兴市柯桥区绍兴世界贸易中心（南

区）2 幢 104 室，注册资本 5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批发、零售：

纺织品及原料、服装、鞋帽、服装辅料、日用百货；五金机

电（除汽车）、金属材料（除贵稀金属）、化工原料（除危

险化学品外）；货物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）。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person?personId=c9e940fa2df5a13cfc4da9878d2e78a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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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。

本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：在执行中，作

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

情形的，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，应

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

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。经审查，债务人绍兴欣美进出口

有限公司结欠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

岩支行到期债务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，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，已具备破产原因。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柯岩支行在执行程序中同意中止执行并提出破

产申请。本院启动破产程序后已通知绍兴欣美进出口有限公

司，绍兴欣美进出口有限公司未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，其住

所地在本院辖区，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柯岩支行的申请本院予以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十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

百一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岩支

行对绍兴欣美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朱建军

审 判 员 曹滢钰

审 判 员 钱 峰

二○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

法 官 助 理 陈 良

书 记 员 陈赛赛


